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条之规定，下列商标的续展注册

申请已核准，予以公告。续展注册的有效期为十年，有效期限自该商标上

一届有效期满次日起计算。

注册商标续展公告

第 1942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7月06日

注册号： 4047582

商标： 两湖春

注册人：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类别： 32

注册号：

注册人：

两湖春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34

商标：

类别：

4047583

注册号：

注册人：

现代人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34

商标：

类别：

4047584

注册号：

注册人：

现代人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32

商标：

类别：

4047585


